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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

二零一三年度中期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China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13,254		 �5,889
銷售及服務成本  (7,689	)	 (6,848 )    

毛利  5,565		 9,04�
其他經營收入 5 10,522		 �74
銷售及分銷開支  (289	)	 (�09 )
行政開支  (13,835	)	 (�4,854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963		 (5,848 )
所得稅（開支）╱回撥 6 (1,287	)	 6�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虧損） 7 676		 (5,787 )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溢利╱（虧損） �0 849		 (7,��0 )    

本期溢利╱（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1,525		 (��,897 )    

其他綜合收益
期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外匯差額  2,935		 ���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  2,935		 ���    

期內綜合收益╱（開支）總額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收益╱（開支）  4,460		 (��,564 )    
* 僅供識別



- � -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港幣0.13仙		 (港幣�.09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港幣0.06仙		 (港幣0.49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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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960	 ��,96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8,855		 ���,6�0    

  120,815		 ���,580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59,540		 59,540
 存貨  1,550		 �,5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8,874		 �5�,6�4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1		 �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5,797		 �75,4��    

  605,762		 590,�69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 978		 ��,6�7    

  606,740		 60�,78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113,618		 ��6,65�
 應納稅金  21,697		 ��,9��    

  135,315		 ��9,586    

流動資產淨額  471,425		 464,�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2,240		 587,78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8,833		 ��8,8��
 儲備  473,407		 468,9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92,240		 58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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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之呈報基準╱編製基準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6的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
製。

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是未經審核的，但經本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及會計師審閱。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允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簡明財務報表是按歷史成
本為編製基礎。

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所有要求在年度財務報表中披露的財務資訊，同時本中期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應與集團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報一併閱讀。

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主要計
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相符，以下之政策
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
  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於其他實體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權益披露：過渡性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之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後，有關公平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並沒有改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界定公平價值，確立計量公平價值之框架及有關公平價值計量之披露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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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報

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後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帶來重大改變。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修訂本）要求將其他全面收益之專案分為兩類：(i)不會於其後重新列入損益之
項目及(ii)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將來或會重新列入損益之項目。

採納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
或造成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預期，應
用此等新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不會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生效日期及
 準則第9號（修訂本）  過渡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投資實體�

 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的變更及
  套期會計的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釋第��號 徵費�

�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的各方面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沒有明顯業務變化或經濟環境轉變以影響本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
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三年，金融資產沒有被重新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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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行業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10,869		 1,164		 1,221		 13,254
       

折舊 (3,743	)	 –		 (369	)	 (4,112	)
分部業績 (2,345	)	 993		 –		 (1,352	)
       

利息收入 139		 –		 5,745		 5,884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		 –		 (2,569	)	 (2,569	)       

除稅前溢利      	 1,963
所得稅開支     		 (1,287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期溢利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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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和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與纖維板業務
	 		 		 		 		 有關之資產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分類資產		 （已終止）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110,595		 72,600		 –		 183,195		 978		 184,173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		 –		 1		 1		 –		 1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535,797		 535,797		 –		 535,797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		 –		 7,584		 7,584		 –		 7,584           

綜合資產總值	 110,595		 72,600		 543,382		 726,577		 978		 727,555
           

負債
分部負債	 5,454		 669		 –		 6,123		 –		 6,123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		 –		 129,192		 129,192		 –		 129,192           

綜合負債總值	 5,454		 669		 129,192		 135,315		 –		 135,315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性資產添置 968		 –		 113		 1,081
折舊 3,743		 –		 369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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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分部－收入及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80�  �,088  –  �5,889
       

折舊 (�,564 ) –  (��8 ) (�,69� )
分部業績 (�90 ) 86�  –  57�
       

利息收入 �7  –  ��7  �74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  –  (6,694 ) (6,694 )       

除稅前虧損       (5,848 )
所得稅回撥       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期虧損       (5,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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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和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與纖維板業務
         有關之資產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分類資產  （已終止）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0,095  75,6�6  –  �85,7��  ��,6�7  �99,�48
於損益賬按公允值
 處理之金融資產 –  –  �  �  –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  �75,4��  �75,4��  –  �75,4��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  –  �5�,595  �5�,595  –  �5�,595           

綜合資產總值 ��0,095  75,6�6  5�8,0�8  7��,749  ��,6�7  7�7,�66
           

負債
分部負債 7,��4  807  –  8,�4�  –  8,�4�
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 –  –  ���,445  ���,445  –  ���,445           

綜合負債總值 7,��4  807  ���,445  ��9,586  –  ��9,586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性資產添置 �,006  –  –  �,006
折舊 �,564  –  ��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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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地區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地區市場劃分之	 本期對盈利╱（虧損）
	 向外界客戶銷售收益	 之貢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11,677		 �5,586  (1,697	) ���
香港 1,577	 �0�  345	 �4�       

 13,254	 �5,889  (1,352	) 57�
   

利息收入     5,884		 �74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2,569	)	 (6,694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963		 (5,848 )
所得稅（開支）╱回撥     (1,287	)	 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虧損）     676		 (5,787 )
       

以下為分部資產之賬面值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按資產所在之地域位置劃分之分
析：

	 	 物業、廠房
	 分部資產之賬面值	 及設備之添置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691,743	 5�7,940  968	 �,006
香港 34,834		 �95,809  113	 –       

 726,577		 7��,749  1,081	 �,006
       

以上所有分部營業額均來自外界客戶。 

分部業績指在並無分配投資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薪酬、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投資
物業公平值變動下，各物業分部所賺取的溢利。這是向本集團管理層呈報的資料，以助調
配資源及評估物業分部表現之用。

本集團於中期財務結算日的總資產，與最近期年報所列載的總資產並無重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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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收入

期內其他經營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5,884		 �74
匯兌收益 4,638		 –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1,287		 –
過往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超額撥備 –		 (6� )   

 1,287		 (6� )
   

本公司及其在香港的附屬公司於兩段期間並無任何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任何香港
利得稅準備。 

位於其他司法權區的附屬公司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通行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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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溢利╱（虧損）已扣除╱（撥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112		 �,69�
核數師酬金 350		 �9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821		 6,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4		 (�0 )
滙兌（收益）╱虧損 (4,638	)	 �,64�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1,165	)	 (�,088 )
減﹕年內有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781		 ��
  年內並無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151		 �5�   

 (233	)	 (9�5 )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5�5,000元（截至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港幣��,897,000元）及本期已發行�,�88,��9,�4�股普通股（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8,��9,�4�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在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概無發生任何攤薄股份事項，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
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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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計算乃基於下列數據：

溢利╱（虧損）按下列方式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525		 (��,897 )
減：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849		 (7,��0 )   

用於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虧損）之溢利╱（虧損） 676		 (5,787 )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詳述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攤薄盈利為每股港幣0.07仙（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每
股虧損港幣0.60仙），其乃基於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港幣849,000元（截至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為港幣7,��0,000元）及上文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所詳述子分母。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佛山市南海區環境運輸和城市管理局「佛山環境主管部門」向
佛山市南海康盛木業有限公司（「康盛」）及佛山市南海佳順木業有限公司（「佳順」）（均為本集
團全資附屬公司，及進行本集團之全部纖維板業務）及合營公司（乃本集團擁有4�%權益之
聯營公司）發出通知，要求彼等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終止位於佛山市及租予康
盛及佳順之原址（包括土地使用權、上蓋物及構築物）（「該物業」）內之纖維板業務營運，以
減少污染物排放及改善該地區環境。

本公司與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政府（「佛山南海區政府」）訂立補償備忘錄。根據補償備忘錄，
佛山南海區政府將收回位於佛山市及現時租予康盛及佳順之物業，同時提供不少於人民幣
三億元金額予集團及聯營公司作為纖維板業務停產賠償。有關該交易及補償條款之詳情已
載入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

由康盛及佳順持有的存貨由董事按公平值作出評估。董事認為存貨的賬面值與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值相約，因此沒有於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任何降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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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之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載於
下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溢利╱（虧損）

營業額 2,392		 �6,�6�
銷售成本 (1,973	)	 (�6,�77 )   

毛利╱（毛虧） 419		 (��4 )
其他經營收入 2,844		 4,0�9
銷售及分銷開支 –		 (75 )
行政開支 (2,414	)	 (9,500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07 )
存貨減值虧損 –		 (�,�5� )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除稅前溢利╱（虧損） 849		 (7,��0 )
所得稅支出 –		 –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溢利╱（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849		 (7,��0 )
   

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溢利╱（虧損）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		 –
核數師酬金 –		 60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792	)	 7,085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3,037		 4��   

現金流入淨額 12,245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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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與纖維板業務相關之資產（附註） 978		 ��,6�7   

附註：

於財務報表結算日，纖維板業務資產之主要類別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		 �0,656
存貨 978		 �,96�   

分類為待出售之淨資產 978		 ��,6�7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平均90天信貸期。按發單日期計算，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應收賬
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日 1,458	 �,�5�
6�-90日 175	 446
9�-��0日 1	 69
超過��0日 10	 �86   

應收賬款 1,644	 �,05�
其他應收款 7,230	 �5�,56�   

 8,874	 �5�,6�4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值與其對應的賬面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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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日 1,018	 �,�4�
6�-90日 175	 �80
9�-��0日 167	 8�
超過��0日 4,157	 4,��7   

應付賬款 5,517	 5,74�
其他應付款 108,101	 ��0,9��   

 113,618	 ��6,65�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本集團發行港幣��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票據」），到期日為
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到期日」），年息為�厘，每份港幣�,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已到期及不能行使換股權面值港幣75,000,000元票
據連同應計至到期日之所有利息約港幣�,908,000元，現已分類為其他應付款並按要求時償
還。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允值與其對應的賬面值相
若。

14.	 或然負債

本集團就收購Can Manage Trading Limited（「Can Manage」）全部已發行股本有最高或然代價
港幣48,000,000元。在Can Manage及其附屬公司即佛山市南海佳順木業有限公司（「佳順」）
之綜合純利達到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港幣70,000,000元及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港幣80,000,000元時，該款額即須支付。

然而，由於根據供電協定供應電力與蒸氣之電廠暫停運作，以及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十
九日之法院法令，就深圳發展銀行佛山分行之一項聲稱申索凍結佳順之資產，故佳順由二
零零三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止期間暫停運作。此外，生產設施與暫停運作
前有重大轉變。鑒於上述各事項，加上Can Manage及佳順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淨利潤未能達到港幣80,000,000元，董事認為集團無責任支付任何或然代價款
額。

然而，由於直至報告日仍無法與賣家取得聯絡，董事決定反映該款項為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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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港幣�5,646,000元，比去年同期減
少6�.8%，並扭轉去年同期虧損情況，錄得溢利港幣�,5�5,000元，其中包括利息收入港
幣5,884,000元。

業務回顧

酒店業務

在環球經濟仍然動盪不穩、人民幣持續升值及國內嚴控公款消費的客觀因素影響下，桂
林整體遊客數量減少，同業間競爭激烈，導致觀光酒店上半年住房率下降�6.7%至45%，
總營業額為港幣�0,869,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6.6%。成本控制方面，觀光酒店繼續嚴
控費用開支，有效控制成本，期內成本率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0.�8%，克服了物價上漲對
酒店經營成本的壓力。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觀光酒店錄得經營業績虧損港幣
�,�45,000元。

物業投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租金收入為港幣�,�64,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7%，物業出租率為69.9%，比去年同期上升0.8%。

財務狀況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總資產為港幣7�7,555,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7�7,�66,000元），並無任何銀行貸款及其他長期負債（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資產淨值為港幣59�,�4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587,780,000元），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及長期借貸除總資產）為0%（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每股淨資產值為港幣49.84仙（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49.46仙）。

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港幣47�,4�5,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464,�00,000），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約為4.48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倍），而銀行存款及現金則為港幣5�5,797,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75,4��,000元），足以應付本集團的未來營運及新項目或業務發展之資金需求。

資產抵押

本集團期內並無任何抵押借貸（二零一二年：無任何抵押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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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賺取人民幣並承擔以人民幣計算的成本，在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中對收入與成
本的匯率波動影響會相互沖減。同時，本集團亦擁有人民幣貨幣資產及負債，可作相互
對沖。不過，本集團以香港為基地對國內全資附屬公司投放了大量往來借款，導致因人
民幣升值或降值而帶來匯兌收益或虧損，預計人民幣兌港幣升值或貶值5%，則會影響本
年度溢利增加或遞減約港幣�7,��5,000元﹔綜觀過去數年，人民幣均處於上升趨勢，直至
�008年下半年漸趨平穩，董事會認為人民幣匯率未來長期將會持續平穩趨升，不會對本
集團構成重大不利外匯風險。因此，本集團現沒有任何為外匯風險作出對沖的需要。

展望

董事會將按既定的經營投資方向，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重點投資優質的房地產項目及拓
展酒店經營業務，並同時物色其他投資機會，以逐步提升集團盈利能力，並為股東創造
效益。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員工

本集團員工總數約為�48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本集團員工之薪酬是以
員工之職責及工作表現作釐定。本集團為所有員工提供教育津貼。

企業管治

本公司對企業管治極為重視，並不時檢討及加強企業管治的措施。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該「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為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的守則，並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該
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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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列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時的操守準
則。經明確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
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興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游廣武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游廣武先生（主席）、蘇文釗先生（董事總經
理）、吳永青先生（董事副總經理）及黃志和先生（董事副總經理）；與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國偉先生、陳達成先生及鄧宏平先生。


